
同一公司两车相撞，保险公司拒赔
保险免责不能“一刀切”，普陀法院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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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公司名下两车相撞

物流公司的员工杨某驾驶 A
车在普陀区柳园路处，与同属该公
司的 B 车发生碰撞，造成 B 车受
损。经交警部门责任认定，杨某负事
故全部责任。案涉A车已在保险公
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
任险。事故发生后，物流公司就
9000 元财产损失申请理赔，却遭保
险公司拒绝。
保险公司认为，依据保险条款

约定，被保险人及其允许的驾驶人
所有、承租、使用、管理、运输或代管
的财产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物流公司则主张，该格式条款未经
合理提示说明，且本意在于防范骗
保，本案不存在道德风险，故不应适
用。双方协商未果后，物流公司诉至

法院。

保险公司被判赔 9000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涉案A车与
B车虽归属同一物流公司，但两车
独立登记、独立管理、运行状态相互
独立，事故发生时已客观形成侵权
主体与受损主体的法律关系。保险
公司在审理中提交了免责条款的格
式文本，但未能举证证明已将保险
条款文本送达给被保险人，未对免
责内容进行提示说明，亦未举证证
明事故存在故意骗保等行为。
最终，普陀法院结合案件情况、

探寻条款真意、遵循诚实守信，判令
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
围内赔付物流公司车辆损失 9000
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诉，案
件已生效。

保险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风险共济、损失分担。然同一产权人名下车辆
发生相撞后，保险公司常以“碰撞车辆属同一被保险人，系保险条款约定免
赔情形”为由拒赔。该类免责条款是否当然适用、理赔边界如何界定，是司法
实践中的常见争议。近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普陀法院”）审
结一起同一被保险人名下两车相撞引发的交通事故纠纷案。

线上认购“香醇雁”和“安
格斯牛”，足不出户就能坐等高
额返利，年化收益高达45%？看
似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实则是
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陷阱。
近日，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一起以
投资“云农场”项目为由骗取老
年群体钱款的诈骗案件，抓获犯
罪嫌疑人 4名，涉案金额达 210
余万元。
今年 3月初，上海警方陆续

接到多名老年人报案称，参与某
科技公司推出的“云农场”投资
项目后，公司承诺的高额收益迟
迟没有到账，本金也被以各种理
由拖延搪塞。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会同普陀警方第一时间成立专
案组展开调查。
经查，自 2023 年 9 月起，

该公司面向老年人群体大肆推
广“香醇雁”“安格斯牛”线上
认购养殖项目。“香醇雁”每只
300 元，3 只起投；“安格斯牛”

每只 15000 元。公司承诺养殖
一年后，投资人可收回动物或兑
换现金，年回报率不低于 45%。
为扩大规模，该公司还鼓动老人
发展身边亲友入局，以拉新返
利、优惠认购方式骗取资金。
当投资合约到期后，面对兑

付诉求，该公司蓄意拖延，又编
造公司即将赴港上市的虚假说
辞，推出所谓“股权回馈”套路，
诱导投资人将先前的投资款以
2元一股折算成原始股，宣称持
股满一年股价翻倍，以此拖延兑
付、持续套取更多资金。
专案组发现，涉案公司已于

2024 年 10 月注销，所谓港股上
市、股权增值均为谎言。除极少
数小额投资人收到零星返利用
于制造盈利假象外，绝大多数受
害者全程未获任何收益。4月 15
日，专案组分赴多地开展集中抓
捕，一举抓获杨某、王某静、张某
华、张某凤 4名犯罪嫌疑人。

据交代，杨某出资成立科技
公司，安排王某静担任法人，招
募曾有业务员经历的张某凤、张
某华，利用其在前单位建立的老
年客源实施诈骗。为增加可信
度，杨某临时租下 3间农场打造
虚假“样板间”，仅饲养少数动
物，待考察结束后低价处理，全
程无实际经营养殖业务。后期面
对质疑，杨某找人冒充公司领导
谎称港股上市，诱骗被害人加大
投入。
目前，4 名犯罪嫌疑人因涉

嫌诈骗罪已被上海警方依法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广大投资者特别

是老年人，应选择正规金融机构
理财，对不熟悉的投资领域保持
警惕，任何宣称“高收益、零风
险”稳赚不赔的项目都可能是
骗局。

晨报记者 陈 泉

合伙购买豪车、出租后共享
高额租金———看似稳赚不赔的
“生财之道”，实则是嫌疑人精
心设计的诈骗圈套。近日，闵行
警方成功破获一起以合伙投资
“豪车租赁”为名实施诈骗的案
件，涉案金额 20余万元。
3月，闵行公安分局曹行派

出所接到市民夏先生报警，称被
朋友马某骗走了 20 余万元“购
车款”。夏先生回忆，马某曾从
事汽车租赁行业，自诩熟悉其中
门道。今年 1月，马某主动找到
他，提议两人共同出资购买一辆
豪车用于出租，并声称已找到
“下家”，每月租金可达 4万元，
收益对半分。

夏先生信以为真，随后按马
某要求，先后支付车辆首付款、
保险费、平台押金、车辆贷款等，
累计达 20余万元。然而，夏先生
始终没有收到租金收益，反复催
要无果后选择报警。
接报后，民警围绕“豪车”

核心线索展开调查。经核查，马
某提供的车辆行驶证上所载车
架号、车牌号均为虚构，现实中
根本不存在这辆所谓的 “豪
车”。民警进一步追查马某与所
谓“汽车销售”的聊天记录，发
现其所指的本市某汽车 4S店内
并无该名销售人员，购车行为均
系编造。至此，警方确认，整个
“合伙购车、租赁盈利”的流程

纯属子虚乌有。
4 月 2 日，民警根据线索成

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马某。到案
后，马某如实供述，他自始至终
没有“购车租赁”计划。为制造
“车已买到、手续齐全”的假象，
他还网购了两把仿真豪车钥匙、
伪造了一本假行驶证，一并寄给
夏先生。据交代，马某因背负高
额债务、早已入不敷出，骗取的
20 余万元均被用于填补个人亏
空及日常挥霍。
目前，犯罪嫌疑人马某因涉

嫌诈骗罪已被闵行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
步审理中。

晨报记者 陈 泉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诉讼服务中心、 诉调对接中心）法
官助理董霞指出， 保险制度的核心
价值在于集中社会保障资源， 分摊
企业或个人在生产经营、 交通出行
中的意外风险， 通过保险机制减轻
单次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

本案中，从文义上看，同一被保
险人的两车碰撞似乎属于免责条款

范围， 但任何合同条款的适用均不
得脱离其规范本意。 该条款意在防
止被保险人利用保险合同， 以故意
制造事故的方式骗保， 而非一概排
除同一主体名下财产间的正常保障

需求。
现保险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本

起事故的发生系故意行为。 在排除
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情况下， 若仅
以车辆归属同一被保险人为由径直

拒赔，明显背离保险设立初衷，不当
缩小保险保障范围， 加重企业经营
负担， 不符合保险合同公平原则和
司法保护导向。

本案两车虽同属一个法人主

体， 但实际运营中分属不同作业线
和驾驶人，风险彼此独立。事故发生
时，A 车处于主动行驶、操作驾驶的
侵权运行状态，B 车处于被动随行、
静止受损状态，两车运行相互独立、
权责区分清晰， 客观形成独立侵权
方与受损方法律格局。

若仅因登记所有人相同便否定

保险保障， 将造成物流企业在日常
经营中的保障落空， 与保险分散风
险、填补损失的制度初衷相悖。

普陀法院在严格审核并排除骗

保等道德风险， 在尊重保险条款文
义的同时，紧扣规范目的，从车辆的
运营状态和风险独立性出发， 突破
对“同一所有人”的形式认定，合理
平衡了被保险人、保险公司的权益，
为保险人规范理赔行为、 回归保障
本源提供了司法指引。

晨报记者 张益维

通讯员 董 霞

——————————— [法官释法] ———————————

合同条款的适用不得脱离本意

线上养牛、养大雁承诺高额返利
上海警方侦破涉老“云农场”诈骗案

虚构“合伙购车、租赁盈利”

骗走朋友 20余万元


